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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1705.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风险提示的通

知各银监局，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最近，因

客户对个人理财产品投诉而引发的商业银行声誉风险和法律

风险不断加大，理财资金投资对象逐步扩大和理财产品结构

复杂化导致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策略风险也呈现上升的

态势。现就各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所面临的声誉风险

、法律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策略风险等风险加以提

示，并提出以下要求： 一、理财产品（计划）的名称应恰当

反映产品属性，避免使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和承诺性的称

谓。商业银行在为理财产品（计划）（尤其是非保证收益型

理财产品（计划））命名时，应避免使用蕴含潜在风险或易

引发争议的模糊性语言。 二、理财产品（计划）的设计应强

调合理性。商业银行应按照审慎经营原则，设计符合整体经

营策略的理财产品（计划）。应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工作，

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体的特点，设计相应的理

财产品（计划）。同时，理财产品（计划）的设计应尊重和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特别是知晓理财产品（计划）风险

特征的权益。 三、理财产品（计划）的风险揭示应充分、清

晰和准确。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所有可能影响客户投资决

策的材料以及对客户投资情况的评估和分析等，都应按照《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规定，包含相应的风险揭示内容，并以通俗的语言和适当

的举例对各种风险进行解释。 四、高度重视理财营销过程中

的合规性管理。商业银行应禁止理财业务人员将理财产品（

计划）当作一般储蓄产品，进行大众化推销；禁止理财业务

人员误导客户购买与其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不相符合的理财

产品（计划）；严肃处理利用有意隐瞒或歪曲理财产品（计

划）重要风险信息等欺骗手段销售理财产品（计划）的业务

人员。商业银行应对现有理财产品的广告或宣传材料的内容

、形式和发布渠道进行一次全面的合规性审核，并将审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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